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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思璇）
为推进党建同乡村振兴共建
共促，全面构建“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的工作格局，4月25日，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联合农行通山
支行党委联合开展主题党日。

双方联合走访参观土桥
茶园种植情况，走访农户及企
业了解融资需求，现场与6名
农户达成合作意向，资金需求
180万。

此次活动旨在结合政策
扶持、金融市场化运作，对金
融支农产品、民生领域贷款产
品进行入户宣传，增强对农
产、农户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
活力，发展普惠金融体系，让
乡村振兴实现“自我造血”。

通山农行联合农业农村局

技术助农金融惠农

本报讯（记者陈婧 特约记者蒋昊）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全市法院文化建
设，厚植“文化兴院”理念，在五四青年
节即将到来之际，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与咸宁市图书馆牵手，为双方共同打造
的市图书馆法院分馆——法治书苑揭
牌。

活动中，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托
咸宁市图书馆和香城书房，鼓励全市法
院系统干警多读书、形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常态化、多元
化地开展各类读书分享活动，推进“法
润桂乡”文化品牌建设。

并依托咸宁市图书馆创客厅、“书
香咸宁”特色数字资源等，打造全市法

院系统的数字“阅读驿站”，常态化开展
学术沙龙、法官讲堂等系列活动，为青
年干警成长提供平台。同时全方位开
展社会面线上、线下普法系列活动等。

活动最后，还举行了法润桂乡悦读
汇第三期活动。来自咸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青年干警们围绕赓续五四精神，
喜迎建团百年主题，开展读书分享。

工伤预防之案例说法（（2424））

案例6：从事非单位安排的工作时
受伤都不能算工伤吗？

案情：王某是某货运公司的司机，
其本职工作是驾驶货车及维护车辆。
某日，王某将车开到卸货仓库后，由于
着急继续出车，便帮卸货工人一起卸
货，不料被货物砸伤，造成右脚骨折。
事后，王某想申请工伤认定，可公司却

认为，他们没有安排王某卸货，其受伤
是自己导致的，不应该被认定为工伤。
那么，公司的说法正确吗？

分析：公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本案中，王某受伤时处于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王某帮助卸货工人一起
卸货也是完成本职工作的一个环节，其
目的是基于公司的利益，为了更快地完
成下一趟出车任务，其行为符合用人单
位的利益，应当认定其为履行工作职责
而受伤。

结论：王某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本报讯（记者 吴青朋 通讯员 邹太
明）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部署开
展2022年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
动，切实规范涉企收费行为。

此次专项整治时间为4月30日至
12月10日，检查范围为2020年1月1
日以来，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收费、行
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水电气暖等公
用事业、金融领域收费情况。

重点检查：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收
费是否存在继续收取已取消的收费项
目；利用行政权力指定服务、强制收费；
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少服务；政府部门将
应由自身承担的职责委托给下属单位
或者第三方机构，转嫁成本、强制或者

变相强制收费等行为。
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是否存

在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或者利用行政机
关委托事项违规收费；利用法律或政策
模糊地带，滥用行政影响力、解释权，强
制或变相强制企业、个人入会、接受服
务并收取相关费用。

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单位是否存
在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
取不合理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
存在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违法违规
行为。

金融机构是否存在信贷、助贷、增
信等环节与贷款捆绑强制收费，中间业
务强制服务、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

利用贷款优势地位转嫁抵押登记费、押
品评估费，不落实国家及总行层面降低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
等优惠政策的行为。

本次专项整治共分为部署、排查、
检查、总结四个阶段。我市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将广泛宣传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惠企减负政策。同时，强化社会监督，
鼓励企业提供线索，对涉企收费投诉举
报，将第一时间受理、快速办理，回应社
会关切，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此次整治行动，市民个人、企事业
单位和其他组织如发现涉企乱收费行
为，可及时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举报。

向乱收费行为说不

我市专项整治涉企违规收费

市法院与市图书馆打造“法治书苑”

携手推进“法润桂乡”文化品牌建设

本报讯（记者原子 特约记者胡庆
华 通讯员王俊涛）“税收呦新政哟，唱
一唱呃，惠企利民哟，党恩传四方，传四
方......”，4月26日，在通城县内冲瑶族
村内，一群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瑶族少
女正与一群身穿制服的税务青年隔山
对唱，欢快的山歌飘荡在药姑山，吸引
着游客驻足观看。

内冲瑶族村位于湘鄂两省交界的通
城县大坪乡药姑山南端，2012年被列
为湖北省唯一一个国家级瑶族特色保
护自然行政村。2018年6月，当地政府
依托古瑶文化资源，以“瑶望千年，药韵
楚天”为主题，投资6000万元打造“中
华古瑶第一村”，先后建成瑶望千年广
场、古瑶文化陈列馆等多个特色景点。
“景区建成后，已接待游客超过100

万人，带动当地30多户村民通过开办餐
饮、民宿吃上了‘旅游饭’。”通城县内冲
瑶族村第一书记张昌龙一脸高兴地说。

在第31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
通城县税务局组织青年税收宣传志愿
者，前往瑶族旅游景区开展税收宣传，

助力乡村振兴。同时，立足当
地瑶族文化特色，将当下热门
的税费优惠政策与古色古香的
瑶族山歌《十盏酒》相结合，改
编出一首《税风瑶韵十利好》，
在税务青年与瑶族姑娘隔山对
歌中广泛传唱，唱出了税收优
惠政策的好声音，打造出了税
收宣传新特色。
“对山歌是我们本地瑶族群

众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娱乐活
动，创作改编和山歌对唱不仅
形式活泼，而且便于传播，能更好地把
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传递给
纳税人、缴费人，造福少数民族同胞。”
通城县税务局纳税服务股负责人吴芳
对记者说。

活动中，志愿者们边走边唱，向个
体户、游客和村民发放税收宣传手册，
面对面讲解最新个税“三岁以下婴幼儿
专项附加”政策，手把手辅导在“楚税
通”上填写个税专项扣除信息，演示社
保缴纳和开具发票流程......

“今天税务局的小伙子不仅教了我几
句新山歌，还教会了我怎么在网上领发
票，没想到操作起来还挺方便的”在景点
游客服务中心卖特产的李大姐笑着说。

瑶族古歌饱含着少数民族同胞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是税务部门
发挥职能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和
追求。下一步，咸宁税务系统将继续以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为抓手，让税费优惠政策在
楚南大地开出富裕之花。

税宣新风采 山歌唱出来

古瑶新韵唱响税收“十利好”

本报讯（记者 方达星 通讯
员 黄海）“你们店里有没有销
售电子烟？是否有学生前来询
问购买？”4月26日，温泉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联合区烟草专卖
局等相关部门在城区开展联合
检查，突击对校园周边商业网
点等场所集中开展电子烟清理
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联合检查组
对温泉城区电子烟销售网点、
电商平台、门店、烟草经营户进
行了全面排查，重点对校园周
边的超市、商铺、KTV、酒吧、
网吧等场所开展了集中整治，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同时检查
组在各个门店商铺醒目位置张
贴宣传标语、现场宣讲法律政
策和“上头电子烟”新型毒品防
范知识，要求经营者不得向未
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及其他香烟
制品，并鼓励经营户及群众积
极举报贩卖销售“上头电子烟”
违法犯罪线索。

此次联合检查行动，共检
查经营户18家，对检查中发现
的台账记录不规范等问题，当
场责令限期改正，1户超范围
经营，责令变更经营范围。暂
未发现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的违法行为。

下一步，温泉公安分局将
携手烟草、市场监管等部门，持
续开展专项检查，充分发挥部
门合力，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
销售电子烟等违法行为，切实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多部门联合突击检查

严查电子烟违法犯罪


